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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属性：工程类项目
本项目采购标的对应的中小企业划分标准所属行业：建筑业。
本项目不接受进口产品。
（一）项目概况：
1.工程名称：沭阳县青伊湖镇2025年度村级公益事业一事一议财政奖补项目 
2.工    期：30日历天。
3.质    量：合  格   
4.缺陷责任期（质保期）：2年；自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
5.付款：
完成合同工程量的 50%，付合同价款的30%;完成合同工程量的80%付至合同价的 50%;工程完工，经验收合格后，付至合同价款的 80%;工程审计结束付至工程审定价款的 97%;余款待缺陷责任期期满且无质量问题后一次性付清(无息)。
采购人可以采用数字人民币方式支付合同款。
注：在签订合同时，中标人明确表示无需预付款或者主动要求降低预付款比例的金额，采购人可不适用预付款规定。 
（二）技术要求：
1、本工程项目的材料、设备、施工必须达到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及省、市、行业的一切法规、规范的要求。
2、对材料的质量和试验要求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及省、市、行业的一切法规、 规 范的要求。
3、依据相关技术文件要求，本工程的材料、设备、施工必须达到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及省、市、行业的一切法规、规范的要求。
4、施工具体包含清单中全部内容，中标后根据采购人要求提交具体施工方案，并经采购人审核同意后方可进行施工。
5、成交人应保障采购人不承担因工程而发生的任何损害、赔偿和补偿，以及与此有关的一切索赔诉讼费或其他开支；如发生，都由成交人承担。在工程建设期间，应结合施工现场及周边的环境，在保证安全和不影响正常生活、工作的前提下，做好文明施工工作。
6、成交人在整个项目实施过程中，必须从技术、项目进度、技术人员保障、施工安全、文明施工、项目实施制度、质量把关等方面按照质量体系、谈判文件规定、国家（行业）相关标准和本合同要求执行。
7、严格执行施工规范、防火安全规定、环境保护规定。严格按照图纸或作法说明进行施工，做好各项质量检查记录。
8、成交人必须按照采购人的施工要求和项目工期进度计划分期组织施工。采购人也将按项目工期安排组织验收，验收合格后，成交人方可进行下一阶段的施工，擅自施工引起的一切责任由成交人承担。
10、在施工中如有因成交人的原因所产生的项目量增加、变更等情况，由成交人承担费用。
11、施工前所有的设备和材料进场需经采购人验收合格后进行施工，成交人须积极配合工作。
★（三）工程量清单及图纸：另附（工程量清单请各潜在投标人至宿迁市政府采购网本项目公告附件下载）。
（四）项目实施方案要求：
供应商针对本项目编写项目实施方案，包括但不限于：项目实施计划、施工机具及劳动力配置、施工重点、难点分析，安全文明施工、应急保障方案等方案。
（五）其他要求：
投标报价应包含本项目所涉及本身费用，以及项目实施过程中涉及到的其他一切费用以及其它临时性杂项应急服务费用、政策性文件规定及合同包含的所有风险、责任等各项应有费用等，完成本项目所涉及到的一切相关费用。

